
〓水科函〔2024〕3号

关于开展2024年省水利科技项目库征集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厅直有关单位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强化水利科技创

新和服务支撑，促进江苏水利高质量发展，现征集2024年省水利

科技项目库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支持范围

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，围绕省委省政府、水利部决策部署，

聚焦服务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针对全省水利领域亟需解决

的突出问题和技术难点，推动《江苏省水利科技创新“十四五”

规划》目标任务实施，重点支持在水旱灾害防御、水资源利用与

节水、河湖治理、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、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

理、水利信息化、创新人才等方面开展技术研究、引进吸收和推

广、成果转化应用、发展战略研究等。

二、选题要求

1. 紧扣全省水利科技项目支持范围，围绕省水利重点工作

江 苏 省 水 利 厅



— 2 —

任务，在充分论证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申报。

2. 申报项目要有扎实的前期调研和研究准备工作，或已开

展预研究，确定的研究内容和预期成果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，要

明确应用载体和应用时间。

3. 已在其他科技计划中立项的，原则上不受理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组织方式

厅属单位、水利改制企业，在苏部省属科研院所、学校、企

业由本单位负责项目审核、推荐工作。其他企业、院校按照属地

原则，由所在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项目审核、推荐等事宜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及负责人

1. 项目申报单位必须具备法人资格，有保障科技项目正常

开展的工作条件和经费管理能力，科技人员结构合理。鼓励和支

持产学研联合申报。

2.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的实际主持人，必须具有完成项目任

务的相应能力，应保证足够时间投入课题工作，原则上同期主持

水利科技项目不得超过2项。

3. 有到期无故拖延、未按合同计划实施等情形的单位和负

责人不得申报。对于合同执行不力且无整改措施的项目承担单位

及项目负责人在三年内不得申报。

（三）申报方式

1. 申报单位请注册登录“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管理系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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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网址：http://slkj.jswater.org.cn/），按要求进行网上申报（材料

格式见下载中心），审核通过后，生成含水印的申报材料加盖公

章扫描上传系统。

2. 审核推荐单位负责初步审核，生成汇总表，并提交纸质

推荐函1份。纸质推荐函应加盖单位公章，并将项目汇总表作为

附件。

3. 时间要求

管理系统填报时间：2024年2月2日9:00~2月22日17:30。

纸质材料报送截止时间：2024年2月26日。报送地址：江苏

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项目部（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路97号）

4. 联系方式：

省水利厅科技处：洪 欣 025-86338125

省水利科学研究院：潘逸卉 025-86338571

省水利厅科技处

2024年1月30日


